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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70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0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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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8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70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8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1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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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9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7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29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2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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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0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0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3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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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4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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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2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5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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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3、3198-136 地號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62、12(合計 74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3198-133、3198-136 地號 2 筆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分別為 62、12(合計 74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與私有

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，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3210-16 地號與水

溝間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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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399-6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399-6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213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1 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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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15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12.8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2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15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12.8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

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路二段 125 號之

1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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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-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-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 45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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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-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仁段 2407-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 47 號，土地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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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1111-11、1111-2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3、3(合計 16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

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2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五甲段 1111-11、1111-2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3、3(合計 16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

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 121 巷 10 號，

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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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53 號  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17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3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3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6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79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17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34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 45 巷 2 弄 31

號，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效益評估分析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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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-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0.2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-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0.2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083 號，土地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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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-1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36.6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竹南段 486-1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為 36.6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077 號，土地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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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土角厝段 610、62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為 3、4.58(合計 7.58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2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土角厝段 610、62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為 3、4.58(合計 7.58)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。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

基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南路 14-1 號，土

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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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5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278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4,374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16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1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278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4,374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本市苓雅區福德

三路與福德三路 133 巷口附近，現況為空地(停車場)。 

三、經本府 105 年 3 月 8 日第 2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4,374 平方公尺（約 1,323 坪），依貴會第 1 屆第 10

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:「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不同意標

售，如果市政府認為有開發必要，請提出效益評估說明…」，爰依

上述決議檢具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、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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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58 號  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苓中段一小段 1、2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合計為 2,482.8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6 月 1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16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苓中段一小段 1、2 地號等 2 筆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合計為 2,482.8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苓雅區苓雅一路

及文橫二路交叉口，目前為空地(停車場)。 

三、經本府 105 年 3 月 8 日第 2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合計 2,482.82 平方公尺（約 751.05 坪），依貴會第

1 屆第 10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:「500 平方公尺以上土地

不同意標售，如果市政府認為有開發必要，請提出效益評估說

明…」，爰依上述決議檢具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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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37、40 地號、859、860 建號等 4 筆市

有非公用房地，土地持分、建物（含共有部分持分）面積分別為

36.56 及 780.3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1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37、40 地號、859、860 建號等 4 筆市

有非公用房地，土地持分、建物（含共有部分持分）面積分別為 36.56

及 780.3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門牌為前金區中正四

路 211 號五樓之 3、之 4，現況為空屋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8 日第 2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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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37、638、639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4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5 年 5 月 2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5.6.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637、638、639 地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34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臨前金區新田路 253

巷，現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8 日第 2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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